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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

前言

　　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型事业单位的招聘考试异军突起。这不仅在聘用机制上体现了更透明、更公
平的理念，同时也在当前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社会状况下为广大待业人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就业平台
。因而，这些招聘考试受到众多大学毕业生以及其他社会人员的特别青睐。在这些事业单位的招聘考
试活动中，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尤为引人注目。自2004年以来，山东、河南、辽宁、河北、四川、湖
南、湖北、贵州、江苏、内蒙古、青海、吉林、福建、甘肃等省、自治区的农村信用社机构在公务员
考试机制逐渐成熟的基础上，相继面向社会公开开展招聘考试活动。　　相对于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
活动发展的蓬勃之势，其相关辅导用书却是匮乏不堪，这给众多致力于报考信用社招聘考试的考生带
来了很大的困扰。针对这种状况，我们从服务考生、方便考生的宗旨出发，在市场调查、综合研究的
基础之上，会同该行业相关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了近年来各省信用社招聘考试的考试大纲（要求），总
结了信用社招聘考试的命题规律，探讨了未来的考试命题趋向，并以此为基准，及时组成精锐的丛书
编写小组编写了这套《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专用系列教材》（共含《公共基础知识》、《法律》、《
金融、经济、会计》、《计算机》四册）。它以简练的行文体例，实用的知识要点，众多的历年真题
，权威的专家详解为基本特色，采用手把手的方式，教会考生如何获得高分的技巧。归结其主要特点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权威性　　本系列教材是在组织行业内相关专家学者在充分调研
各省市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的考试大纲（要求）、历年真题的基础上，组织精锐的编写团队进行编写
的。不论从知识内容讲解方面，还是体例安排和考点预测方面，均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2.针对性
　　我国农村信用社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对而言，其招聘考试的命题方向与公务员
、村官等考试的命题方向有很大不同。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我们在编写教材时，特意立足于农村信用
社的工作实际，在公共基础知识之上，着重讲解信用社工作人员必备的知识内容。毋庸置疑，这些内
容也大都是农村信用社选拔考试的重要考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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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律(2010)》内容简介：相对于农村信用社招聘考试活动发展的蓬勃之势，其相关辅导用书却是匮
乏不堪，这给众多致力于报考信用社招聘考试的考生带来了很大的困扰。针对这种状况，我们从服务
考生、方便考生的宗旨出发，在市场调查、综合研究的基础之上，会同该行业相关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了近年来各省信用社招聘考试的考试大纲（要求），总结了信用社招聘考试的命题规律，探讨了未来
的考试命题趋向，并以此为基准，及时组成精锐的丛书编写小组编写了这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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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民法　　第一章　民法总论　　第一节　民法概述　　一、民法的概念　　民法是调整
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民法调
整的财产关系的内容包括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的内容包括人格关系（如基于
生命健康、肖像、名誉等形成的人身关系）和身份关系（如基于监护、署名所形成的人身关系）。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制定、解释、执行和研究我国民法的指导思想，
是我国民法社会主义本质的集中表现，也是我们进行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法律准则。这些基本原则是
：　　1.平等原则。平等原则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1）民事主体在民法上都具有独立的法律人
格；（2）任何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都享有平等的法律地位；（3）任何民事主体依法取得的民事权
益都受同等的法律保护。　　2.公平原则。公平原则主要表现为民法主体主观判断是否公正合理，但
判断依据应具有客观性。　　3.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即自愿原则，是指个人得依其自由的意
思形成民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其含义包括意志自由、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合同自由。　　4.诚实
信用原则。该原则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很大收缩性。其要旨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利益
平衡以及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诚信原则是“帝王条款，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诚信原则
不能滥用，否则会造成民法规定的软化和向一般条款的逃避。因此，诚信原则也应是后备条款。　
　5.权利不得滥用原则。所谓权利不得滥用，就是要求民事活动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过程
中，实现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其实质也是对意思自由的必要限制。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一
是当事人有权利存在；二是权利人有行使权利的行为（包括不作为）；三是当事人的行为有滥用权利
的违法性。判断是否滥用权利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来考察，对滥用权利者，法律不予保护。　　6.遵
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原则，也即是说民事活动要遵守法律，并尊重社会公德
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民法的渊源　　民法的渊源是指民法的表现形式。其主要表现为成文法、
习惯、法理、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等几种形式。　　（一）成文法　　成文法是指以文字形式表述并
于生效前公布的法律。成文法不能简单等同于制定法。　　1.宪法中的民法规范。如宪法中有关保护
财产所有权、继承权的原则规定。　　2.民事法律。指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颁布的民事方面的
法律。如民法通则、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继承法等。　　3.行政法规中的民事法律规范。如城
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中的有关物权规范、婚姻登记条例等。　　4.其他规范性文件。指国务院所属各
部、委及地方人大或政府颁布的涉及民法内容的规范性文件。　　5.特别行政区的民事规范。　　6.司
法机关和其他有权机关对有关民法规范的解释。　　（二）习惯　　习惯是指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
，发生于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具有一定强制力的行为规范。构成习惯法的两个条件：第一，须
经长期反复适用；第二，为一般国民的法律意识所接受，信其为法律而受其约速。　　（三）法理　
　法理是指广义的法学家（包括法律学者和法官等）就民法问题所陈述的观点。包括学说和判例两种
形式。前者为学者法，后者为法官法。　　学说和判例作为民法的补充渊源，其适用均须具备一定条
件。　　（四）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　　国际条约适用的条件：第一，只在涉外民事关系中适用；第
二，只适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第三，只适用我国未声明保留的条款部分。国际惯例是国际
条约的补充渊源。　　四、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　　（一）民事法律关系及其要素　　民事法律关系
是指由民法调整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关系，即具体的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关系。它由民
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三要素构成。　　1.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简称民事主体，是指参加
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并承担民事义务的人。参加民事法律关系的人通常称为当事人。在我国
民法上，当事人主要指自然人、法人，以及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国家也可以
成为民事主体。　　2.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
务所指向的对象，主要有四类，即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有些权利也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
系的客体，如国有土地使用权。一般来说，物、行为、智力成果和人身利益，分别是物权关系、债权
关系、知识产权关系和人身关系的客体。　　3.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
有的民事权利和承担的民事义务。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有些是民事法律规范直接规定的，有些是在
法定范围内由当事人协商决定的。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民事权利义务是不同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表现。　　（二）自然人　　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通过自己的行
为独立行使民事权利或承担民事义务的能力，包括从事合法行为的能力，也包括对其违法行为承担责
任的能力。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以其权利能力为前提的。《民法通则》根据自然人的年龄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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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把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
。　　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民法通则》第11条第1款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
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第11条第2款规定：“十六
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第12条第1款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的人。”第13条第2款规定：“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其他比较复
杂或重大的民事法律行为应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征求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进行。　　3.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民法通则》第12条第2款规定：“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
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第13条第1款又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　　（三）法人　　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
非企业法人包括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　　法人的成立应当具备以下条件：（1
）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够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　　与自然人相比，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具有自己的特点，即法人的权利能力和
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一般来说，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始于法人的成立，终于法人的
撤销或解散。　　第二节　民事法律行为和代理　　一、民事法律行为　　（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概
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有
如下特征：（1）民事法律行为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必备要素；（2）它是以发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
为目的的行为；（3）它必须是一种合法行为。　　（二）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条件　　民事法律行
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
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可以附条件和期限。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
生效。附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期限到达时生效。　　（三）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1.单方法律
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法律行为。这是以进行法律行为的人数为标准，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进行的
分类。单方法律行为是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就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双方
相对应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才可成立的法律行为。多方法律行为是两个以上当事人并行的意思表示达
成一致才可成立的法律行为。　　2.有偿法律行为与无偿法律行为。这是以法律行为有无对价为标准
，对民事法律行为所作的区分。有偿法律行为，是当事人一方享有利益，须向对方当事人支付相应对
价的法律行为。无偿法律行为，指只有一方负担给付义务，或双方当事人所负担的对待给付不具有对
价性的法律行为。　　3.诺成性法律行为与实践性法律行为。这种分类的标准在于法律行为成立要件
的不同。诺成性法律行为，指仅以意思表示一致为成立要件的法律行为。实践性法律行为，指除意思
表示一致外，还须有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或交付标的物的行为方可成立的法律行为。　　4.要式
法律行为与非要式法律行为。这是以法律行为是否应当依据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具备一定的形式，
对民事法律行为所进行的分类。要式法律行为，指依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采取一定形式或履
行一定程序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非要式法律行为，指法律或行政法规不要求采用特定形式，当事人
可自由选择一种形式的法律行为。　　（四）无效民事行为　　无效民事行为是指已经成立，但欠缺
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因而不能依当事人意思发生效力的行为。无效民事行为的种类：　　1.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2.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3.恶意串通，损
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4.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　　5.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
的的。　　（五）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　　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是指行为虽已成立生效，
但一方当事人可通过行使撤销权而使其效力归于消灭的民事行为。此类行为已成立生效，撤销权人不
行使撤销权，其将继续有效，但一经行使撤销权，该行为便溯及行为成立时无效。　　可变更、可撤
销民事行为的种类：　　1.重大误解。一方当事人基于对行为的性质、内容等发生误解而作出的行为
，只有在误解重大的情况下，误解人才有撤销权。　　2.显失公平。指行为成立时双方权利义务明显
不对等，利益失衡。　　3.因欺诈、胁迫、乘人之危而作出的行为。因欺诈、胁迫而作出的损害国家
利益的行为无效，损害非国家利益的行为可撤销。而乘人之危是指一方当事人利用他人的危难处境或
紧迫需要，迫使对方接受某种明显不公平条件并作出违背其真意的意思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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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同时适用银行系统招聘考试。　　★权威教材内容全面，考点解读、典型真题、考点强训，助你
轻松过关。　　★超值光盘随书赠送，知识手册、常（易）考知识问答、历年真题集锦、同步考点自
测，尽收其中。　　★网络在线排忧解难，传授考试技巧，跟踪最新考试动态，QQ交流、专家信箱
、权威网站联手教材、光盘，构筑三位一体备考复习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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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至少有个参考，但还是要多找真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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